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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设区市教育局，各高等职业院校，省属普通中专： 

    现将《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学习宣传和贯彻实施新修订的职

业教育法的通知》转发给你们，并就做好学习宣传和贯彻落实

有关工作通知如下。 

    一、加强组织领导，集中学习宣传。各地各校要将学习宣

传新修订的职业教育法作为近期一项重要任务列入议事日程，

作为教育系统“八五”普法规划的重要内容。要把学习宣传新

修订的职业教育法作为 2022 年职业教育活动周的重点；要纳入

干部培训计划和法治宣传教育工作；要列入各级教育行政部门、

职业院校党委（党组）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、基层党组织“三

会一课”的内容，组织集中学习，推进教育系统各级领导干部、

广大师生学习领会掌握新修订的职业教育法的重要内容，做到

学深学透。 

    二、加大宣传力度，营造良好氛围。各地各校要根据疫情

防控实际，采取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，通过举办专题讲座、座

谈研讨、论坛等多种形式组织学习。积极面向企业、事业单位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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群团组织、行业组织等开展学习宣传活动，推动职业教育各相

关方面依法履行相应义务，引导社会各界支持职业教育，营造

有利于职业教育发展的良好社会氛围。 

    三、强化贯彻落实，提升学习实效。各地各校要不断深化

职业教育改革，按照新修订的职业教育法规定，履行法定职责，

落实法律要求。要健全职业教育相关法规和制度体系，全面清

理有关法规、规章和政策文件，凡与新修订的职业教育法规定

不一致的，应当统一适用法律规定，及时进行修改或废止。要

切实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，结合落实省委办公厅印发的《江

西加快推进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》等文件，研究解

决本地本校改革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，以实际举措推动新修订

的职业教育法落地见效。 

各地各校学习宣传和贯彻实施新修订的职业教育法工作中

的好经验、好做法，以及遇到的问题和有关工作建议，请及时

报送省教育厅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处。 

（ 联 系 人 ： 郑 雄 林 ， 电 话 ： 86765152 ， 邮 箱 ：

249389507@qq.com）     

 

附件：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学习宣传和贯彻实施新修订的职

业教育法的通知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江西省教育厅办公室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 年 5 月 19日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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